
 
 

境外普通型旅行保险计划 

 

保险对象：境外旅游、探亲、商务等人员 

 

被保险人年龄：0 — 80周岁 

 

保险责任、保险金额、保险费： 

  保险金额（人民币） 

保险责任 计划一 计划二 计划三 

意外伤害（死亡/残疾/烧烫伤） 100,000 200,000 300,000 

意外医疗（门诊/急诊/住院） 10,000 20,000 30,000 

突发急性病身故 50,000 100,000 150,000 

突发急性病医疗 5,000 10,000 15,000 

公共交通工具飞机意外伤害 200,000 300,000 400,000 

公共交通工具火车意外伤害 100,000 150,000 200,000 

公共交通工具轮船意外伤害 100,000 150,000 200,000 

公共交通工具汽车（不含旅游大巴）意外伤害 50,000 75,000 100,000 

旅游大巴意外伤害 75,000 110,000 150,000 

  保险费（人民币） 

保险期限 计划一 计划二 计划三 

3天 16 24 32 

5天 18 27 36 

7天 20 30 40 

10天 24 36 48 

15天 30 45 60 

20天 35 52 70 

 

其他说明： 

1.任何年龄在 18 周岁以下的被保险人，如果其以死亡为给付责任的保险金额（包括在所有

商业保险公司所购买的保险）超出中国保监会所规定的限额（人民币 10 万元,航空意外死亡

保险金不受此限），保险公司就超过限额部分不承担保险金给付责任。 

2.71 至 80 周岁的被保险人，其“意外身故、残疾保障”、“公共交通工具飞机/火车/轮船/

汽车意外伤害”的保险金额为上表所载金额的一半。 

3.本保险不承保前往处于战争状态或已被宣布为紧急状态的国家或地区, 除非本合同另有

约定(最新详细信息以登陆 www.pingan.com/riskzone 的查询结果为准)。 

 

保险责任说明： 

（一）身故保险责任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境外旅游期间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并自事故发生之日起

180 日内因该事故身故的，保险人按意外伤害保险金额给付身故保险金，对该被保险人

的保险责任终止。 



 
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事故且自该事故发生日起下落不明，后经人民法院宣告死

亡的，保险人按意外伤害保险金额给付身故保险金。但若被保险人被宣告死亡后生还的，

保险金受领人应于知道或应当知道被保险人生还后 30 日内退还保险人给付的身故保险

金。 

被保险人身故前保险人已给付第（二）、（三）款约定的残疾、烧烫伤保险金的，身

故保险金应扣除已给付的保险金。 

（二）残疾保险责任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境外旅游期间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并自该事故发生之日

起 180 日内因该事故造成本保险合同所附《人身保险残疾程度与保险金给付比例表》（简

称《给付表一》）所列残疾之一的，保险人按该表所列给付比例乘以意外伤害保险金额

给付残疾保险金。如第 180 日治疗仍未结束的，按当日的身体情况进行残疾鉴定，并据

此给付残疾保险金。 

1.被保险人因同一意外伤害事故导致一项以上残疾时，保险人给付各项残疾保险金

之和，但给付总额不超过意外伤害保险金额。不同残疾项目属于同一肢时，仅给付其中

给付比例最高一项的残疾保险金。 

2.被保险人如在本次意外伤害事故之前已有残疾，保险人按合并后的残疾程度在

《给付表一》中所对应的给付比例给付残疾保险金，但应扣除原有残疾程度在《给付表

一》所对应的残疾保险金。 

（三）烧烫伤保险责任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境外旅游期间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并自该事故发生之日

起 180 日内因该事故造成本保险合同所附《三度烧烫伤与给付比例表》（简称《给付表

二》）所列烧烫伤程度之一的，保险人按该表所列给付比例乘以意外伤害保险金额给付

烧烫伤保险金。如第 180 日治疗仍未结束的，按当日的身体情况进行烧烫伤鉴定，并据

此给付烧烫伤保险金。 

1.被保险人因同一意外伤害事故导致《给付表二》一项以上烧烫伤时，保险人给付

各项烧烫伤保险金之和，但给付总额不超过意外伤害保险金额。 

2.被保险人如在本次意外伤害事故之前已有烧烫伤，保险人按合并后的烧烫伤程度

在《给付表二》中所对应的给付比例给付烧烫伤保险金，但应扣除原有烧烫伤在《给付

表二》所对应的烧烫伤保险金。 

（四）意外伤害境外医疗费用保险金或急性病境外医疗费用保险金 

在本附加险保险期间内，如果被保险人在境外旅行期间遭受主险约定的意外伤害事

故或突发急性病，且经保险人确认必须在境外进行必要治疗的，对于按主治医生所完成

或要求的需要在境外进行医学治疗、以当地政府核准的收费标准实际发生的医疗费用，

保险人根据本附加险的约定，向被保险人给付“意外伤害境外医疗费用保险金”或“急

性病境外医疗费用保险金”，以保险单载明的相应的保险金额为限。 

前述“医疗费用”包括： 

1、住院治疗费用，包括手术费用。 

2、门诊治疗、医生诊断、处方费用。 

3、处方药品、检查检验（包括 X 光检查）、护理、医疗用品（如绷带）等费用。 

4、肢体辅助设备（如拐杖、轮椅）的费用（前提条件是被保险人是因为发生保险

事故而首次使用该设备），但每次保险事故此项费用的最高赔付额以保险单上载明金额

为限。 

（五）意外伤害境内住院医疗费用保险金或急性病境内住院医疗费用保险金 



 
如果被保险人返回境内后仍需住院接受治疗，对于因在境外所患的同一疾病或遭受

的同一意外伤害所导致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实际发生的、符合当地社会基本医疗

保险范围的住院医疗费用，保险人给付“意外伤害境内住院医疗费用保险金”或“急性

病境内住院医疗费用保险金”，最长给付期限为自回国之日起三十（30）日。 

如果被保险人可以且已从公费医疗、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其他费用补偿型医疗保险、

政府机构或社会福利机构取得医疗费用补偿，保险人负责赔偿剩余部分。 

如果被保险人没有公费医疗、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其他费用补偿型医疗保险、政府

机构或社会福利机构，或被保险人未从公费医疗、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其他费用补偿型

医疗保险、政府机构或社会福利机构取得医疗费用补偿，则保险人按其实际支出的合理

必要的住院医疗费用给付补偿金，但以保险单所载本附加险项下相应的保险金额的百分

之二十（20%）为限。 

在保险期间内，保险人对上述第 1 项和第 2 项的累计赔付金额以保险单所载的相应

的保险金额为限。 

（六）急性病身故保险金 

在本附加险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旅行期间突发急性病，并在该疾病发生后一百八

十日内因该急性病身故的，保险人按本附加险保险金额一次性给付身故保险金，对该被

保险人的保险责任终止。 

（七）交通意外身故特约保险金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旅行的过程中以乘客的身份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发生交

通意外事故，并自事故发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内因该事故身故的，保险人按照本附加保

险合同的保险金额向受益人给付“交通意外身故特别保险金”。 

 


